
甘泉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OASIS HONG KONG AIRLINES LIMITED) 

及 
OASIS GROWTH AND INCOME INVESTMENTS LIMITED 

 (均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簡稱為「兩間公司」) 
 

致: 貿易債權人及供應商 
 
承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的頒令,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杜艾廸及本人
獲委任為兩間公司之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現正就兩間公司的財政狀況進行評估, 

並會透過甘泉的網站, www.oasishongkong.com, 通知各界最新進展。 
 
為有助對兩間公司的管理, 臨時清盤人現正打算允許兩間公司作有限度運作。如兩間公司需要
閣下提供任何貨物或服務, 臨時清盤人將另行書面通知閣下。 
 
在此期間, 尚未提出申索的債權人可向臨時清盤人提供截止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對兩間公司
的索償資料以提交申索。請將有關索償資料寄予香港大嶼山東涌達東路二十號東薈城一座八樓
臨時清盤人收。 
 
閣下如對本函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與臨時清盤人團隊聯絡 (電話 :+852 3763-1014 或 +852 3763-

1012)。 
 

此 致    

  
代 甘泉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OASIS HONG KONG AIRLINES LIMITED) 
                        及 
 OASIS GROWTH AND INCOME INVESTMENTS LIMITED 
 
 (均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侯柏特 

 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臨時清盤人以兩間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工作, 毋須承擔個人責任。 
 
本文件為中文譯本。如中、英文本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http://www.oasishongkong.com/

